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苯二胺加氢生产线暨间苯二酚萃取线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苯二胺加氢生产线暨间苯二酚萃取线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地点：浙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规模：鸿盛公司拟投资769.2416万美元，项目利用现有厂房，购置反应釜、计量槽、机泵等国产设备，对现有苯二胺加氢生产线和间苯二酚萃取线进行改造，年产50751吨苯二胺和36700吨间苯二酚产能保持不变，同时年副产146919吨硫酸铵产能不变。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及分布情况详见下表。

	类别
	名称
	UTM坐标/m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

	
	
	X
	Y
	
	
	
	
	

	环境空气
	园区生活区
	296097
	3336971
	居住区
	人群
	(GB3095-2012)二级
	SE
	~2140m

	
	东一区生活区
	293586
	3339517
	居住区
	人群
	
	N
	~1530m

	
	联合村
	296335
	3336389
	居住区
	人群
	
	SE
	~2440m

	
	新河村
	295962
	3336033
	居住区
	人群
	
	SES
	~2420m

	
	兴海村
	294687
	3335401
	居住区
	人群
	
	S
	~2410m

	地表水
	北塘河
	/
	/
	小河
	水体
	(GB3838-2002)III类
	N
	~28m

	
	中心河
	/
	/
	小河
	水体
	
	S
	~1395m

	
	东进河
	/
	/
	小河
	水体
	
	E
	~1330m

	
	规划河
	/
	/
	小河
	水体
	
	E
	~280m

	声环境
	厂界及厂界外200m范围内
	(GB3096-2008)3类
	/
	/

	地下水
	拟建地及周边20km2的范围
	(GB/T 14848-2017)
III类
	/
	/

	噪声
	厂界及厂界外200m范围内
	（GB12348-2008）3类
	/
	/

	土壤
	拟建地及厂界外50m范围内
	(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
	/
	/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甲醇、苯胺、酚类等有机废气以及氨、硫酸等无机废气。本项目各工艺废气分别采用冷凝、喷淋吸收、RTO焚烧等处理后排放。根据初步预测表明，项目废气排放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点影响较小，项目周边大气环境能达到功能区类别要求。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废气处理废水、清洗废水、真空泵废水等，间苯二胺装置废水依托鸿盛公司3000t/d污水站（执行石化标准）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其他废水经管道排至泰盛1.5万t/d污水站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废水量在绍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处理能力之内，对绍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污染负荷及正常运行影响不大。当出现事故性排放时，事故排放的废水接入事故排放池，待污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后，重新处理达标处理。因此，事故排放时本项目排放的废水对绍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无影响。由于污水不排入内河，因此在正常生产和雨污分流情况下对园区内河基本无影响。

（3）固废

项目产生的废物主要为各类危险废物（包括废催化剂、废活性炭、废液残渣、滤渣、污泥和危化品废包装物等），其中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在各类废物得到有效处置的情况下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4）噪声

该项目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等，其噪声源强在75~85dB之间，项目噪声对厂界噪声的贡献值较小，仍可以维持现状，即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1）废气：各工艺废气分别采用冷凝、喷淋吸收、RTO焚烧等处理后排放。在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各类废气能做到达标排放。
（2）废水：项目间苯二胺装置废水依托鸿盛公司现已审批的3000t/d污水站（执行石化标准），采用“调节池+水解池+沉淀池+兼氧池+好氧池+二沉池+高级氧化”工艺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其他废水经管道排至泰盛1.5万t/d污水站，采用生化+氧化工艺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最终进入绍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处理。

（3）固废：危险废物厂内暂存利用现有危废暂存库，危险废物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各类固废均妥善处置。

（4）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噪声，其噪声源强在75-85dB之间，噪声经厂房与围墙隔音、屏蔽、衰减作用后，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强度。预计项目上马后厂界四周环境质量现状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区标准。
（5）地下水和土壤：采取源头控制、分区防腐防渗，并强化应急响应等手段，从源头防止项目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6）环境风险：通过采用加强物料贮存管理，工艺上设置DCS控制系统、定期维修，紧急时停产修复，设消防及火灾防范及报警系统，落实事故废水收集措施及应急池贮存等相应技术手段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并在风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将事故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本项目选址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符合绍兴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绍兴市上虞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及其规划环评等要求。落实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污染物均能做到达标排放，符合总量控制原则。项目实施后各污染物经治理达标排放后对周围环境的贡献量较小，当地环境质量仍能维持现状。因此，企业应落实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加强环保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从环保角度而言，本项目在现有厂址实施可行。

六、征求意见的对象、范围、期限和意见反馈途径

主要为评价范围5km×5km（自厂界外延）区域内的公众。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并留下姓名、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等形式将意见反馈，也可直接拜访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人，当面反馈意见。

本次网上公示网址为：  https://www.amino-chem.cn/ 
公众意见征求期限为：2026年5月26日~2026年6月9日

七、相关单位联系方式
（1）管理单位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                     电话：0575-88604937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             电话：0575-82075093

杭州湾经开区执法中队                 电话：0575-82735203
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综合管理办公室     电话：0575-82727299

（2）建设单位：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联系电话：戴先生/ 13735329675
联系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编：312369
（3）环评单位：

杭州牧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联系电话：郭先生/0571-86637566
联系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申花路33号汉之昀商业中心2号楼1306-1307    

邮编：310000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26年5月21日

如果换时间再对应调整





